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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  
甘教高函„2019‟16 号 

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一流本科 
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各本科高校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校本

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落实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

案（2018—2022 年）》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

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教育部办

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“双万计划”的通知》（教高

厅函„2019‟18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 2019

年一流本科专业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专业条件 

（一）专业定位明确。服务面向清晰，适应国家和区域经

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符合学校发展定位和办学方向。 

（二）专业管理规范。切实落实本科专业国家标准要求，

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，教育教学管理规范有序。近三年未出

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（三）改革成效突出。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教育理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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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，教学内容更新及时，方法手段不断创新，以新理念、新

形态、新方法引领带动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建设。 

（四）师资力量雄厚。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和基层教学组织

建设，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广泛开展，专业教学团队结构合理、

整体素质水平高。 

（五）培养质量一流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促进学生全面

发展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，增强学生创新精神、实

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，毕业生行业认可度高、社会整体评价好。 

二、申报范围及数量 

申报专业须为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12 年）》

中的专业，并且满足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

标准》中的各项要求。根据教育部关于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

总量不超过本行政区域内本科专业布点总数 20%的要求，省级

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控制在 220 个左右，2019 年具体申报限额

见附件 1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高校遴选申报。各高校根据本校办学优势和学科专

业布局情况，制定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规划，遴选确定本校一流

本科专业建设点，并根据申报限额，以学校为单位择优向省教

育厅推荐申报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 

（二）省级评审推荐。省教育厅对各高校的申报材料进行

初审后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确定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拟立项

名单，同时向教育部推荐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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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网上在线填报。省教育厅组织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

建设点名单的高校，使用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

的账号及密码，登录“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报送系统”（网

址：http://udb.heec.edu.cn），于 6 月 27 日前完成在线填

报，并导出《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信息采集表》，加盖

学校公章后报省教育厅，省教育厅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在线审

核，并将有关纸质材料统一报送教育部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2019 年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和国家级一流

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将由教育部统一公布，若入选省级一流本

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，同时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

按照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公布，空出的省级一流本科专

业建设点名额，将在明年的建设工作中统筹使用。 

（二）请各高校于 6 月 10 日前将《2019 年甘肃省一流本

科专业建设点信息采集表》（附件 2）和《2019 年甘肃省一流

本科专业建设点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加盖学校公章后，附

本校一流专业建设立项文件一式 1 份报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，

电子版打包发送至邮箱 1151652667@qq.com，逾期未报送的，

视为放弃申报。 

（三）本次评审将采取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，请各高校在

学校官网首页“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网页下设

“一流本科专业建设”子栏目，网站材料必须与上报教育厅纸

质材料完全一致。凡因学校申报材料没有按时上网或因网站故

http://udb.heec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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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无法参评造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 

联系人：姜言卿，刘  辉 

联系电话：0931-8823430（传真），0931-8820233 

 

附件：1.2019 年甘肃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限额 

2.2019 年甘肃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信息采集表 

3.2019 年甘肃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推荐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6 日 
 

 

 

 

 


